
 
 

 

查核意見： 

 
 

壹、損益決算之查核： 

 

 

一、收入事項： 

 

本年度決算營業收入原列 355 億 9,050 萬 2,204 元，營業外收入原列 40 億 7,279 萬 139.51
元，均予照列。 

 

二、支出事項： 

 

(一)本年度決算營業成本原列287億9,709萬6,209元，營業費用原列54億455萬2,151.8元，營業

外費用原列21億1,236萬1,285.28元，均予照列。 

(二)有關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本院業依立法院 102 年 1 月 11 日院會決議檢討研議其核算

制度，並於同年 4 月間將「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算制度檢討報告」函送立法院在案。

另據以配修「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等通案性規定，及請相關主管機

關修訂其所屬事業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與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等。該公司本年度決算用

人費用原列 54 億 5,222 萬 8,927.43 元，其中經營績效獎金經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

效獎金實施要點」及「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等規定，在其用人費用

支付限額內，暫按員工薪資提列 2 個月考核獎金 5 億 6,654 萬 4,437 元及 2 個月績效獎金

5 億 6,654 萬 4,437 元。以上用人費用循例暫照列，俟主管機關專案審核經營績效獎金定

案後，依案辦理。 

(三)本年所得稅利益原列 4 億 187 萬 5,930 元，予以照列。 

 

以上收支事項互抵後，獲本期淨利為 37 億 5,115 萬 8,627.43 元，予以照列。 

 

貳、盈虧撥補之查核： 



 
 

 
 

 

一、盈餘事項： 

 

(一)本期淨利原列 37 億 5,115 萬 8,627.43 元，予以照列。 

(二)累積盈餘原列為 6 億 4,972 萬 6,458.83 元，核與 102 年度決算審定數相符，予以照列。 

(三)其他綜合損益轉入數原列 3,262 萬 4,878 元，予以照列。 

(四)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轉列數原列 13 億 5,752 萬 2,740 元，予以照列。 

 

二、分配事項： 

 

(一)填補虧損：填補因會計政策變動追溯適用及前期錯誤更正追溯重編影響以前年度累積虧

損之數原列 7 億 4,071 萬 8,354 元，予以照列。 

(二)法定公積：法定公積原按本期淨利提列 10％，計 3 億 7,511 萬 5,862.74 元，經查該公司

漏未將上述(一)項虧損先予填補後再計提，經重新核算結果，修正減列 7,407 萬 1,835.4

元，核定為 3 億 104 萬 4,027.34 元。 

(三)股息紅利：依該公司發行股數 56 億 3,674 萬 9,865 股，每股配發股息 0.8 元，共分配股息

45 億 939 萬 9,890 元，其中中央政府應得 42 億 923 萬 148 元，地方政府應得 3 萬 697

元，其他政府機關應得 1 億 4,258 萬 1,723 元，民股股東應得 1 億 5,755 萬 7,322 元。 

(四)未分配盈餘：本年度可分配盈餘 57 億 9,103 萬 2,704.26 元，經上述(一)至(三)項分配後，

尚餘 2 億 3,987 萬 432.92 元，暫列為未分配盈餘，留待以後年度分配。 

   

三、虧損事項：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原列 7 億 4,071 萬 8,354 元，予以照列。 

 
 

  四、填補事項： 

 

撥用盈餘原列 7 億 4,071 萬 8,354 元，予以照列。 



 
 

 
 

參、現金流量之查核： 

 

 

一、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原列 25 億 6,561 萬 7,646.51 元，予以照列。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原列 17 億 4,079 萬 8,733.79 元，其中現金流入 45 億 4,295 萬 1,678

元，包括減少投資 15 億 6,782 萬 307 元，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365 萬 5,571 元，減

少投資性不動產 29 億 6,147 萬 5,800 元；現金流出 28 億 215 萬 2,944.21 元，包括流動金融

資產淨增 2 億 4,914 萬 9,459 元，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增 3,319 萬 2,445.2 元，增加投資

11 億 3,568 萬 2,966 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 億 4,535 萬 8,449 元，增加投資性不動

產 3,196 萬 8,739 元，增加生物資產 6,608 萬 2,532.01 元，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7 億

4,071 萬 8,354 元，均予照列。 

 

三、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原列 22 億 961 萬 5,815.24 元，其中現金流入 6 億 875 萬 9,117.76

元，包括短期債務淨增 4 億 7,394 萬 9,475.76 元，其他負債淨增 1 億 3,480 萬 9,642 元；現

金流出 28 億 1,837 萬 4,933 元，係發放現金股利之數，均予照列。 

 

四、匯率影響數 

 

匯率影響數之現金流出原列 3,729 萬 397.1 元，予以照列。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原列 20 億 5,951 萬 167.96 元，係增加現金之數，予以照列。 

 

 

肆、資產負債及權益之查核： 

 

 

一、資產事項： 

 

資產總額原列 6,561 億 2,214 萬 3,758.01 元，包括流動資產 463 億 4,544 萬 3,684.57 元，基

金、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187 億 9,735 萬 9,737.66 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752 億 5,174 萬

3,236 元，投資性不動產 3,132 億 9,431 萬 9,669 元，無形資產 3,510 萬 6,337 元，生物資產

5 億 185 萬 7,654 元，其他資產 18 億 9,631 萬 3,439.78 元，均予照列。 

 
二、負債事項： 

負債總額原列 1,968 億 4,146 萬 8,326.27 元，包括流動負債 196 億 4,238 萬 4,727.97 元，長

期負債 621 萬 7,050 元，其他負債 1,771 億 9,286 萬 6,548.3 元，均予照列。 

 
三、權益事項： 

 

(一)已指撥保留盈餘原列 123 億 9,196 萬 3,897.51 元，經貳項盈虧撥補部分修正減列 7,407 萬

1,835.4 元，核定為 123 億 1,789 萬 2,062.11 元。 

(二)未指撥保留盈餘原列 1 億 6,579 萬 8,597.52 元，經貳項盈虧撥補部分修正增列 7,407 萬

1,835.4 元，核定為 2 億 3,987 萬 432.92 元。 

 


